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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位讀寫障礙學生的學習去看 
香港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 

吳善揮 
香港五育中學輔導組教師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 

 

壹、前言 

所謂融合教育，就是指把具有身心障

礙的學生和普通的學生，放在同一間教室

一同學習，當中強調為具有身心障礙的學

生營造一個正常化的學習環境，而學校則

在普通班裡提供一切適切的特殊教育和相

關服務措施，讓特殊教育及一般教育合併

在一起（張佩玲，2006）。融合教育的核

心理念，就是不應獨立隔離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下稱特教學生），而應該讓他

們與普通學生一樣，擁有完全平等的參與

機會，並強調他們是主流社會的一份子，

同樣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張蓓莉，

2009）。 
融合教育並不是形式上把特教學生放

到普通學生的教室，而是「在最少限制的

物理環境、教學環境和社會環境中，依據

個別化教育計畫，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適應普通班級的團體生活，進而順利發展

個人的身心與潛能。」（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2011）這就是說，在融合教育的實施

下，教育當局仍然會為特教學生提供不同

形式的個別支援，而且支援定必不比在特

殊學校學習的特教學生少，以讓他們能夠

在普通學校裡有效地學習，以及茁壯地成

長。 
雖然香港政府推行融合教育制度至今

已經接近 16 年，惟其推行的成效備受質疑；

一直關注特殊教育發展的立法會議員張超

雄，批評香港政府推行融合教育不但成效

不彰，而且更為特教學生和學校帶來很大

的「災難」（亞洲電視，2013）。由是觀之，

本文嘗試從一位有讀寫障礙學生的學習情

況，去探討香港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問題，

並就此提出建議，以喚起教育同工對特教

孩子的學習之關注。 

貳、融合教育政策下的學習

支援成效 

一、「三層支援模式」 

現行香港特教政策要求參與融合教育

的學校採用「三層支援模式」，以便因應

特教學生之不同學習需要而提供適切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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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援他們學習的成效之看法。而本訪談

的問題將涵蓋「三層支援模式」的三個不

同層次，以了解學校在實施時的具體成

效。 
本次研究的訪談對象為一名就讀香港

某一所主流中學（第三組別1）的中一級男

學生（下稱 A 同學），他在小學六年級的

時候，被鑑定為有讀寫障礙，曾經參與課

後的功課輔導班。有讀寫障礙的學生「不

僅是閱讀識字有明顯的困難，寫字能力也

有顯著的問題存在，識字與寫字的能力與

一般兒童相較之下，具有明顯的落差。」

（黃柏華、洪儷瑜，2007）而 A 同學亦當

然具有這些學習困難的特徵。他曾接受言

語治療的服務，他的學習成績未如理想，

由是其需要在 2013-2014 的學年，重讀中

一年級。整體而言，A 同學對學習欠缺信

心，學習動機較低，亦因為重讀的關係而

使自尊心受到打擊。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優化教學 

「優化教學」的重點包括「設法協助

他們（特教學生）學得更好」、「提高（特

教）學生的學習動機」、「採用多元化的資

源」、「採用不同的評估模式」、「（實施）有

效的學與教策略」（香港教育局，2010），
當中主要的實施目標，就是希望可以為特

                                                 
 

1 教育局將全港的主流中學分為三個組別，第一組別

主要錄取全港成績最好的學生；第二組別主要錄取

全港成績屬中等的學生；第三組別則主要錄取全港

成績最差的學生。 

教學生消除學習障礙，讓他們可以應付主

流課程的要求。 
在提升學習動機方面，A 同學認為學

校並沒有特別為他做些什麼，即學校沒有

照顧到他的學習興趣，亦沒有就此而特別

調整學與教的策略，依舊要求他完成全班

統一的作業或學習任務。 
 

「學校不會就我的學習興趣而特別

地設計一個作業或活動，最多也只是

給我多一些時間去完成功課或者作

業。」 

 

在調適學習內容方面，A 同學指出學

校並沒有按照其能力、程度、以及所遇到

的困難，而具體地為他選取合適的學習內

容來進行施教，大多只是為他作出一些行

政安排的調適，例如：延長遞交功課的限

期等，未有切實回應他的特殊學習要求。 
 

「有些時候，學校會為我的學習作出

一些特別的安排，例如中文科的老師

會減少我的寫作字數，或者老師在上

課時，會經常走過來我的座位去幫助

我；但是，所有科任老師都不會容許

我的學習範圍比一般的同學少，而所

學習的內容都是中一級統一的。其實，

我希望老師能夠設計一本特別的書

教導我。」 

 
在設計評估模式方面，學校並沒有運

用多元評量的方式去考核 A 同學，亦未有

調查他的學習難點，只統一以傳統的紙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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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去作為他的考核；再加上，學校只以

行政措施—延長考試時間為唯一的調適，

由是不斷製造出經常性的失敗去打擊 A同

學的學習信心，進而使他的學習動機不斷

減弱，相信這亦是他需要在學校重讀的主

要原因。 

 

「只有中文科的老師有時候會為了

遷就我，而讓全班以戲劇表演作為其

中一次的中文科測驗。這使我可以開

心地參與其中，而且亦可以取得很高

的分數，老師亦會因此而稱讚我，使

我開心一整天。可是，一年只有一次

這樣的展示機會，平常我都是跟全班

同學一樣，做相同的測驗卷作為考核。

雖然學校會給我多些時間去完成考

試卷，可是我還是不斷地得到零分，

因為我根本不明白題目在問什麼。」 

 
從上述的訪談內容中，我們可以得知

學校根本沒有從學習內容、學習評估、學

習材料、學習動機等方面，去考慮這一名

特教學生的學習需要，未能夠做到以特教

學生為本的學習支援，只徒以一些無關重

要的行政措施著手，這對於改善 A 同學的

學習表現並無實質的作用。 
 

(二)加強支援 

「加強支援」就是指透過運用不同的

學習模式，使特教學生能夠持續鞏固所學

的同時，亦可以有效地拉近他們與普通學

生的學習差異，以讓之可以跟上融合班的

學與教進度。當中教育局的建議包括實施

「小組轉導」、「協作教學」、「合作學習」、

「全語文教學」、「適異教學」、「朋輩輔導」

等（香港教育局，2010）。 
在跟進個別學習困難方面，學校並沒

有為 A 同學設置任何相應的支援措施，如

「課後補底班」 （專門跟進能力薄弱同學

之學習需要）等，由是教師並不可能得知

他能否跟上班中的學習進度，亦同時使他

對於學習的難題感到困惑，可是又無從解

決。事實上，在知識基礎不穩的情況下，

他往後的學習表現亦自然大受影響。 
 

「有些時候，老師發給很多的功課，

使到我要急着去完成，但在遇到困難

時，我不知道怎麼做，就只能夠看着

功課發呆；雖然會因此而遲交功課，

而且亦會答錯大部分的題目，但是老

師也不會因為這樣而懲罰我。」 

 
在增強學習自信心方面，教師並沒有

特別關注到 A 同學的學習情況，只是籠統

地詢問全班同學對於學習的內容有沒有問

題，由是沒有因此而發現自尊心較強的 A
同學之難言之隱，使到他的學習問題如雪

球一樣愈滾愈大，繼而使他對學習採取半

放棄的態度，並磨滅了他的學習信心。 

 

「我覺得學校不太關心我的學業。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看不懂學習的內

容，但又不敢問老師，因為我害怕其

他同學會嘲笑我連這麼淺的題目也

不懂，我不想成為同學們的笑話，而

且反正問了與不問也沒有兩樣，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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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只會在考試中拿零分。」 

 
在跟進學習需要方面，學校沒有為 A

同學設置任何的學習支援課程，亦未有採

取不同的教學策略，以回應他的學習需要。

其實，A 同學是擁有一定學習的意願，只

是學校並沒有為他設置不同的學與教策略

及方式，阻礙了他那顆向學之心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自己連小學的知識也

不懂，所以希望學校可以讓我和程度

差不多的同學一起上課，那麼在全班

同學的學習水平都差不多的情況，我

便可以在上課時大膽發問，而不怕被

同班同學嘲笑。」 

 

從以上的陳述之中，我們可以推斷這

一所主流學校並沒有特別制定不同的學與

教策略，以支援 A 同學或其他特教學生的

真正學習需要，由是使到所謂的「加強支

援」成為理想的空談。 

(三)個別加強支援 

「個別加強支援」就是指教師按照本

身的專業知識及教學職責範圍，為個別學

習出現重大困難的學生制訂「個別學習計

劃」，以改善特教學生的學習問題（香港教

育局，2010）。此計劃是由相關的專業人

士、教師與家長商討後共同設定的，當

中可以涉及受助對象的社交技巧/行為、基

礎語文的學習、數學運算等，例如個別行

為管理計劃、以學科為本的學習計劃等。 
學校並沒有就 A 同學的學習情況，為

其制定短期學習計劃。根據香港教育局

（2010）的指引，短期計劃應包括「學習

目標」、「相應的教學策略」、「成功準則」

及「檢討日期」，可是 A 同學連自身的學

習情況也未能掌握，可見教師並未有為他

設定有效的短期學習計劃。  
 

「學校沒有為我設置「個別學習計

劃」。如果有的話，我相信能夠改善

我的學習情況。在上一個學年（2012

──2013），我發覺自己沒有什麼學習

目標，也沒有什麼人生方向，我自己

也不知道自己在做什麼！」 

 

學校亦沒有就 A 同學的學習情況，

為其制定長期學習計劃。根據香港教育

局（2010）的指引，在設置長期學習計

劃之時應考慮「家長學生及學校的期望」、

「（學生）離校後的升學選擇」、「（學生）

長期的學習目標」，而計劃的目標須符合

SMART 的準則，則 Specific（夠具體）、

Measurable（可量度）、Achievable（可實

現）、Relevant（可關聯）、Time bound（有

時限）；同時，計劃應細分為多個目標，以

讓學生、教師及家長容易地看見成效。然

而，學校並沒有根據 A 同學的理想而為他

作出合適的安排，即為他的未來發展作

好準備，如與他談談另類的升學途徑、

制定升學及就業的計劃，由是他既不能

夠在主流的文法中學（主要提供傳統的學

術課程，以保送學生參加入讀大學的公開

考試為主要目標）有效地學習，亦苦無其

他的出路，使他的人生失去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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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然我要再留級，我相信我不會再

繼續留校讀書，而會去報讀一些職業

先修的學校，學習一些實用的技能，

希望能夠當一個廚師。可是，其實我

也不知道行不行，因為我不知道應該

怎樣做才可以達到，不過我真的不想

再在學校裡浪費時間。」 

 

從以上的問答內容之中，我們可以知

道 A 同學的情況可謂非常糟糕，一方面學

校無法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援給他；另一方

面，學校又沒有在升學及就業方面為他提

供相關的輔導，而最重要的就是按現在的

情況，他難免會有再次重讀的危機。這就

是說現在的他正處於一個困局之中，既苦

了他，亦阻礙了他的人生發展。 

參、對融合教育的建議 

一、優化教學 

雖然我們不能單憑 A 同學的情況而

一蓋而論，可是相信這個情況並不是單

一的例子。A 同學所就讀的是一所第三

組別的學校，大都面臨收生不足而被「殺

校2」的危機，由是這類的學校大都不管校

內的資源是否許可，仍然大量錄取不同種

類的特教學生，結果就是苦了他們。立法

會議員張超雄也指出這個問題： 
 

「第三組別的學校，其實為了生存，

                                                 
 

2 「殺校」是指一間學校因收生不足而被教育局強行

關閉。 

甚麼人都收，結局就是沒有辦法處理

到那麼多種類的學生。」（新報，2013） 

 
由是觀之，優化教學的大前提，在於

教學環境的改善，若然學校的教師需要同

時面對多個類別的特教孩子，那麼學校就

根本無法優化對特教孩子的教學；因此，

教育局宜以特教孩子為本，發揮以人為本

的精神，對他們作出分類，把相同種類的

特教孩子集中分配到某一所主流學校學習，

一方面可以讓主要錄取特教孩子的第三組

別學校可以變得更容易處理，而另一方面

教育局亦可以更有效地集中及調配資源支

援相關的學校，讓學校更具條件進行優化

教學，從而改善特教孩子的學習情況。 

二、加強支援 

A 同學得不到適切的學習支援，另

一主要原因就是第三組別的學校之資源

不足之故。根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3）的統計所得，每一名特教學生每

年所得的平均資助，由大約四萬九千港元

下跌至約三萬三千港元，可見政對特殊教

育的支援減少。事實上，資源的減少無可

避免地影響到特教學生的學習及照顧；由

是該會對融合教育的推行抱有極懷疑的態

度，質疑「政府推行融合教育的背後目的，

旨在節省教育開支。因為現時安排他們入

讀主流學校的單位成本……只是入讀特殊

學校的一半。」誠然，要使融合教育取得

成功並不困難，關鍵就在於香港政府是否

以一顆真誠的心去對待特教學生。事實上，

若香港政府真的希望融合教育能夠得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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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位讀寫障礙學生的學習去看香港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 

正的落實，便應該增撥資源，以特教學生

的需要為本，讓學校能夠增聘教師，並針

對特教孩子的學習情況及需要，進行不同

的教學模式、創新的教學嘗試、實務研究

等，以強化特教孩子在融合教育政策下的

學習成效。因此，教育局宜設身處地地考

慮他們的處境，以實際的行動去解決他們

在學習上遇到的難題。 

 

三、個別加強支援 

A 同學身處的困境並非全然是學校的

責任，這是因為教育局並沒有對教師提供

足夠的特教培訓機會。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2）指出教師在「大學本科主修或副

修特殊教育/融合教育、有特殊教育專業證

書或碩士學位的少於 2%」，在欠缺適當的

培訓下，教師根本不可能擁有足夠的專業

知識去為特教學生設置「個別學習計劃」，

而欠缺有效而具體的「個別學習計劃」，特

教學生便不可能按計劃的內容而循序漸進

地發展自身的學習能力，亦即是說他們並

不可能在融合教育政策下得到任何的裨益。

由是觀之，長遠而言，教育局必須切實資

助大學籌備更多與特殊教育相關的學歷課

程，以讓教師可以報讀進修，以讓他們可

以裝備自己去推行融合教育，從而加強融

合教育的實踐力度，使個別的特教學生可

以從中得到更適切、更為個人化的協助。 

肆、結語 

陸秀霞、鄭佩芸（2008）指出「三層

模式的確有助前線教師及早支援有需要的

學生，從而嘗試扭轉『等待鑑定、後撥款、

再支援』的局面。」然而，從 A 同學的例

子中，我們可以小見大，一窺全豹，得

知融合教育政策根本未能夠在學校得到

真正的落實。因此，教育局須實施一個以

人為本、誠心誠意、形神俱備的融合教育

政策，以讓全香港的特教學生能夠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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